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板橋簡易庭民事判決

113年度板簡字第2959號

原      告  李連將  

訴訟代理人  曾威凱律師

被      告  行政院農業部林業及自然保育署新竹分署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夏榮生  

上列當事人間債務人異議之訴事件，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理　由

一、按原告之訴，依其所訴之事實，在法律上顯無理由，法院得

不經言詞辯論，逕以判決駁回之。但其情形可以補正者，審

判長應定期間先命補正，民事訴訟法第249條第2項第2款定

有明文。上開規定，依同法第436條第2項規定，於簡易訴訟

程序適用之。

二、又執行名義成立後，如有消滅或妨礙債權人請求之事由發

生，債務人得於強制執行程序終結前，向執行法院對債權人

提起異議之訴。如以裁判為執行名義時，其為異議原因之事

實發生在前訴訟言詞辯論終結後者，亦得主張之，強制執行

法第14條第1項定有明文。債權人本於確定判決聲請對於債

務人為強制執行者，該確定判決如未經其後之確定判決予以

廢棄，縱令判決內容不當，在債務人對於原執行名義之確定

判決提起再審之訴予以變更前，兩造及法院均應受該確定判

決既判力之拘束。又強制執行法第14條第1項所稱消滅或妨

礙債權人請求之事由，係指為執行名義之裁判所命給付之請

求，業已消滅或罹於不能行使而言。倘係主張為執行名義之

確定判決認定事實錯誤，債權人之請求自始不當，既非確定

判決所命給付之請求已消滅或罹於不能行使，自不得訴請撤

銷強制執行程序（最高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2179號判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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旨參照）。

三、本件原告是針對被告持臺灣新竹地方法院107年度簡上字第1

21號確定判決（下稱前述判決）聲請之本院110年度司執字

第110993號強制執行程序提起債務人異議之訴。原告雖主張

監察院調查後認為被告有疏失，應斟酌研議有無相關補救之

道等情，然而，被告聲請強制執行之前述判決並未遭廢棄或

變更，法院應受該確定判決既判力之拘束。依據原告所提監

察院調查意見之內容，其亦表示在個案中尊重法院判決，只

是提醒行政機關在行政流程上應予檢討改進，並不足以使前

述判決所命給付消滅或罹於不能行使，與強制執行法第14條

第1項得提起債務人異議之訴之規定不符，依據前述說明，

原告之請求自始不當，不得訴請撤銷強制執行程序。從而，

原告提起本件債務人異議之訴在法律上顯然不能獲得勝訴之

判決，其訴顯無理由，爰不經言詞辯論，逕以判決駁回之。

四、綜上所述，本件原告提起債務人異議之訴，在法律上顯無理

由，依其情形無可補正，爰不經言詞辯論，逕以判決駁回。

五、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9　　日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板橋簡易庭

　　　　　　　　　　　　　法　官　時瑋辰

得上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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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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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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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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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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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ont-size: inher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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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dia prin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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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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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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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rcod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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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板橋簡易庭民事判決
113年度板簡字第2959號
原      告  李連將  
訴訟代理人  曾威凱律師
被      告  行政院農業部林業及自然保育署新竹分署


法定代理人  夏榮生  
上列當事人間債務人異議之訴事件，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理　由
一、按原告之訴，依其所訴之事實，在法律上顯無理由，法院得不經言詞辯論，逕以判決駁回之。但其情形可以補正者，審判長應定期間先命補正，民事訴訟法第249條第2項第2款定有明文。上開規定，依同法第436條第2項規定，於簡易訴訟程序適用之。
二、又執行名義成立後，如有消滅或妨礙債權人請求之事由發生，債務人得於強制執行程序終結前，向執行法院對債權人提起異議之訴。如以裁判為執行名義時，其為異議原因之事實發生在前訴訟言詞辯論終結後者，亦得主張之，強制執行法第14條第1項定有明文。債權人本於確定判決聲請對於債務人為強制執行者，該確定判決如未經其後之確定判決予以廢棄，縱令判決內容不當，在債務人對於原執行名義之確定判決提起再審之訴予以變更前，兩造及法院均應受該確定判決既判力之拘束。又強制執行法第14條第1項所稱消滅或妨礙債權人請求之事由，係指為執行名義之裁判所命給付之請求，業已消滅或罹於不能行使而言。倘係主張為執行名義之確定判決認定事實錯誤，債權人之請求自始不當，既非確定判決所命給付之請求已消滅或罹於不能行使，自不得訴請撤銷強制執行程序（最高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2179號判決意旨參照）。
三、本件原告是針對被告持臺灣新竹地方法院107年度簡上字第121號確定判決（下稱前述判決）聲請之本院110年度司執字第110993號強制執行程序提起債務人異議之訴。原告雖主張監察院調查後認為被告有疏失，應斟酌研議有無相關補救之道等情，然而，被告聲請強制執行之前述判決並未遭廢棄或變更，法院應受該確定判決既判力之拘束。依據原告所提監察院調查意見之內容，其亦表示在個案中尊重法院判決，只是提醒行政機關在行政流程上應予檢討改進，並不足以使前述判決所命給付消滅或罹於不能行使，與強制執行法第14條第1項得提起債務人異議之訴之規定不符，依據前述說明，原告之請求自始不當，不得訴請撤銷強制執行程序。從而，原告提起本件債務人異議之訴在法律上顯然不能獲得勝訴之判決，其訴顯無理由，爰不經言詞辯論，逕以判決駁回之。
四、綜上所述，本件原告提起債務人異議之訴，在法律上顯無理由，依其情形無可補正，爰不經言詞辯論，逕以判決駁回。
五、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9　　日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板橋簡易庭
　　　　　　　　　　　　　法　官　時瑋辰
得上訴。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板橋簡易庭民事判決
113年度板簡字第2959號
原      告  李連將  
訴訟代理人  曾威凱律師
被      告  行政院農業部林業及自然保育署新竹分署

法定代理人  夏榮生  
上列當事人間債務人異議之訴事件，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理　由
一、按原告之訴，依其所訴之事實，在法律上顯無理由，法院得
    不經言詞辯論，逕以判決駁回之。但其情形可以補正者，審
    判長應定期間先命補正，民事訴訟法第249條第2項第2款定
    有明文。上開規定，依同法第436條第2項規定，於簡易訴訟
    程序適用之。
二、又執行名義成立後，如有消滅或妨礙債權人請求之事由發生
    ，債務人得於強制執行程序終結前，向執行法院對債權人提
    起異議之訴。如以裁判為執行名義時，其為異議原因之事實
    發生在前訴訟言詞辯論終結後者，亦得主張之，強制執行法
    第14條第1項定有明文。債權人本於確定判決聲請對於債務
    人為強制執行者，該確定判決如未經其後之確定判決予以廢
    棄，縱令判決內容不當，在債務人對於原執行名義之確定判
    決提起再審之訴予以變更前，兩造及法院均應受該確定判決
    既判力之拘束。又強制執行法第14條第1項所稱消滅或妨礙
    債權人請求之事由，係指為執行名義之裁判所命給付之請求
    ，業已消滅或罹於不能行使而言。倘係主張為執行名義之確
    定判決認定事實錯誤，債權人之請求自始不當，既非確定判
    決所命給付之請求已消滅或罹於不能行使，自不得訴請撤銷
    強制執行程序（最高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2179號判決意旨
    參照）。
三、本件原告是針對被告持臺灣新竹地方法院107年度簡上字第1
    21號確定判決（下稱前述判決）聲請之本院110年度司執字
    第110993號強制執行程序提起債務人異議之訴。原告雖主張
    監察院調查後認為被告有疏失，應斟酌研議有無相關補救之
    道等情，然而，被告聲請強制執行之前述判決並未遭廢棄或
    變更，法院應受該確定判決既判力之拘束。依據原告所提監
    察院調查意見之內容，其亦表示在個案中尊重法院判決，只
    是提醒行政機關在行政流程上應予檢討改進，並不足以使前
    述判決所命給付消滅或罹於不能行使，與強制執行法第14條
    第1項得提起債務人異議之訴之規定不符，依據前述說明，
    原告之請求自始不當，不得訴請撤銷強制執行程序。從而，
    原告提起本件債務人異議之訴在法律上顯然不能獲得勝訴之
    判決，其訴顯無理由，爰不經言詞辯論，逕以判決駁回之。
四、綜上所述，本件原告提起債務人異議之訴，在法律上顯無理
    由，依其情形無可補正，爰不經言詞辯論，逕以判決駁回。
五、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9　　日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板橋簡易庭
　　　　　　　　　　　　　法　官　時瑋辰
得上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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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件原告是針對被告持臺灣新竹地方法院107年度簡上字第121號確定判決（下稱前述判決）聲請之本院110年度司執字第110993號強制執行程序提起債務人異議之訴。原告雖主張監察院調查後認為被告有疏失，應斟酌研議有無相關補救之道等情，然而，被告聲請強制執行之前述判決並未遭廢棄或變更，法院應受該確定判決既判力之拘束。依據原告所提監察院調查意見之內容，其亦表示在個案中尊重法院判決，只是提醒行政機關在行政流程上應予檢討改進，並不足以使前述判決所命給付消滅或罹於不能行使，與強制執行法第14條第1項得提起債務人異議之訴之規定不符，依據前述說明，原告之請求自始不當，不得訴請撤銷強制執行程序。從而，原告提起本件債務人異議之訴在法律上顯然不能獲得勝訴之判決，其訴顯無理由，爰不經言詞辯論，逕以判決駁回之。
四、綜上所述，本件原告提起債務人異議之訴，在法律上顯無理由，依其情形無可補正，爰不經言詞辯論，逕以判決駁回。
五、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9　　日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板橋簡易庭
　　　　　　　　　　　　　法　官　時瑋辰
得上訴。　　　　　　　　　　　　　


